白山市财政局2025年度会计监督检查

结果公示

为了充分发挥财政监督保障作用，切实履行财政监督职能，保证财政监督检查工作质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和《财政部门实施会计监督办法》（财政部令第10号）等法律法规，按照吉林省财政厅有关要求，结合本地实际情况，我局于2025年8月至10月对白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白山市工业和信息化局、白山市浑江区六道江镇下甸子村、白山市松花江文化旅游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等单位开展了监督检查工作。现将结果公示如下：
纳入本次检查范围的各单位能够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政府会计准则制度》，根据实际发生的经济业务事项进行会计核算。各单位政府会计准则制度执行、预算管理及财务收支核算、“三公”经费、政府采购、国有资产管理使用、预算单位（部门）银行账户及资金管理、行政事业单位资金往来结算票据使用管理等方面均能满足相关要求。
本次检查未发现重大违规问题，涉及部分问题已在检查过程中立行立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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